芦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项目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规范和加强住建专项资金管理，保证资金合理、有效使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株洲市政府投资管理办法》（株政发〔2017〕17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局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住建专项资金是指区本级财政预算内安排的资金。
第三条住建专项资金管理遵循依法设立、规范管理，严格审批、权责明确，科学论证、绩效优先，公平公开、强化监督的原则。

第二章资金使用范围
第四条住建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在城区规划范围内经市、区政府批准实施的全部或部分通过区财政安排资金的城市道路、园林绿化、污水处理、乡村公路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第五条住建专项资金不得用于购买办公设备、交通工具，不得用于发放工作人员补助、办公经费等人员支出，更不得挪作他用。

第三章项目预算编制及审批

第六条住建项目年初预算资金计划的编制。局各部门于每年第四季度提出下一年度项目资金使用计划。主要包括当前未完工需结转下年实施的项目和下年需开工新建的项目。
第七条局财务室初审后将资金计划报请局党委上会研究，形成住建项目预算定稿报区财政局审核。
第八条因特殊原因要求在预算范围之外必须新增的住建项目，应报请区主要领导审批，待审批通过后，纳入住建资金计划安排。

第四章资金审批拨付
第九条局各业务部门根据施工合同和实际完成工程量提出拨付申请，由局财务室汇总报区财政局审批。区财政局根据工程进度，据实核定拨付金额。
第十条新建住建项目的资金拨付。新建项目第一次申请资金需提供可行性研究报告、立项批复文件、中标通知书、施工合同、监理单位或业务部门出具的工程进度款项支付意见、工程支付审批表，与申请金额匹配的税务发票等资料。以后再次申请工程进度款项，则需提供监理单位或业务部门出具的工程进度款项支付意见、工程支付审批表、与申请金额匹配的税务发票等资料。
第十一条竣工住建项目的资金拨付。竣工项目尾款支付需提供由审计部门提供的审计报告、竣工验收报告、工程支付审批表、与申请金额匹配的税务发票等资料。

第五章资金监督管理
第十二条专项资金使用的主管业务部门要根据上级有关规定严格使用专项资金。及时了解掌握资金到位、使用和工程建设进度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切实加强住建专项资金的管理。
第十三条局财务室、各业务主管部门要配合审计和监察等监督部门对住建专项资金的支出合理性进行审计和检查。
第十四条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要及时纠正，分清责任，严肃处理。对截留、挤占、挪用住建专项资金，擅自变更基本建设支出预算、改变建设内容、提高建设标准以及因工作失职造成资金损失浪费的，将追究当事人和有关领导的责任，情节严重的，追究其法律责任。


